便簽
1、 本計畫為__________產學合作計畫

	計畫名稱
	：

	計畫編號
	：

	計畫期間
	：民國  年/月/日至 年/月/日

	計畫主持人/員編
	：

	主持費
	：NTD_____/月

	計畫共同主持人
	：

	主持費
	：NTD_____/月

	說明
	：依合約__條主持費授權計畫主持人自行決定



計畫主持人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

2、 「國立清華大學產學合作、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支管理要點」第八條規定。
＊計畫主持人之主持費，以已撥付之經費按比例支領。
計算式:(已撥付經費/計畫總金額)X可支領月數=已可請領之月計畫主持費(月以整數計，無條件進位

依比例作業主持費：
	業務費
	支領月份
	月數
	每月支領
	公提二代健保
每月計畫支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總計
	



3、 本計畫實收數(資料來源主計系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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